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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文件名稱
	新進藥品採用申請書
	版次
	第十七版

	
	
	修訂日期:114/10/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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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商品名/規格/劑型
	

	成份學名
	

	藥理分類/ATC碼
	

	藥品分類
	□研發廠  □學名藥 □生物相似藥(Biosimilar)

	衛署適應症
	

	衛福部藥品許可證字號
	
	其他核准機構或發售國家：
□ FDA □其他 　       

	治療劑量
	

	保存方式
	□室溫   □冷藏   □冷凍

	採購包裝/裝箱
	採購包裝：         /盒(瓶)
	裝箱：          盒(瓶)/箱

	健保藥品資訊
	健保碼：             、健保專案(事先審查)：□有 □無
健保價：           元/     (單位) □已核准 □送審中   

	自費藥品(無健保給付者)
	自費藥品建議售價:              元/    (單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製造廠/原料進口國
	製造廠:               /原料進口國:

	廠商/代理商
	公司名稱:
地址/電話：

	已採用醫學中心(需附連續3個月發票證明，無者免繳)
	

	參與本院臨床試驗
(無者免繳)
	參與醫師姓名：　　　    /計畫編號：     

	申請人資格及注意事項:

· 經藥學部認定具有主要使用科別者，須由該科醫師提藥。
· 所提新藥如屬健保規範限專科開立時，限該專科醫師提藥。
· 申請者須為本院專任主治醫師，並具教職者或主治滿三年以上者。
· 經藥委會決議採用後，提藥醫師為該藥後續相關設定之諮詢對象。
· 開會審查時，提藥醫師須列席報告（或委託代報），否則不予討論。
· 每位提藥醫師每次會期申請進用新藥(含同類比價藥品)以一項為限，每醫療科以二項為限，同成份不同劑量之同廠牌品項以一件計算，並請檢附科別共識會議紀錄(含簽到表)。
	提藥科別: 

主治醫師年資:
             年

	
	申請醫師

(簽章/日期)
	科/部主任
(簽章/日期)

	本藥若經採用，建議淘汰本院現有何項藥品
(提藥醫師請填寫建議淘汰之院內藥品；同成分、同劑量原則僅保留一項，並經科別共識同意。如無，請註明「無」。) ※本欄為必填。
	
	申請醫師

(簽章/日期)
	科/部主任
(簽章/日期)

	提藥醫師請預估年用量，作為日後評估之參考依據。※本欄為必填。
	/年
	
	


   請填寫該藥品下列完整資訊：
	藥品作用機轉(請註明出處來源)

	藥品動態學資料(請註明出處來源)

	藥品不良作用（請註明出處來源）

	藥品禁忌與注意事項（請註明出處來源）

	若藥品屬口服藥，請填寫可否磨粉、剝半，如遇管灌病人建議如何給藥（請註明出處來源）？

	藥品申請理由與其他特性(此為必填資料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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